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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411 民 初
3036号

黄杰、韩晓建：本院
受理原告陈迪龙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411 民 初
3037号

黄杰：本院受理原
告陈迪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
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421 民 初
1299号

顾建峰：本院受理
原告王新如与被告顾建
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421 民 初
129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顾建峰于
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
还 原 告 王 新 如 借 款
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3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
利率2%，自2015年6月
2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5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1575元，由被告顾
建峰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姚庄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5000号

沈爱军：本院受理
原告吴学究与被告沈爱
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
满 后 的 30 日 和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点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法庭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1314号

朱金荣、叶红：本院
受理原告蒋建华与被告
朱金荣、叶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503
民初 13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
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
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128号

郑常、祝跃娟：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为与被告郑常、祝跃娟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02
民初 112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5522号

边平信：本院受理原
告施苏芬与被告边平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
北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3148号

杨勤伟、赵雅敏：本
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
被告杨勤伟、赵雅敏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314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杨勤伟、赵
雅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归还原告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借款本金499084.5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
复利（暂算至 2017 年 1
月22日为21628.72元，
以后按合同约定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但折算后不得超过年利
率的 24%）。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9007元，公告费
650 元，均由被告杨勤
伟、赵雅敏负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3147号

陈曙新、郭伟明：本
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
被告陈曙新、郭伟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314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陈曙新、郭
伟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归还原告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借款本金 500000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
复利（暂算至 2017 年 1
月22日为26126.17元，
以后按合同约定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但折算后不得超过年利
率的 24%）。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9061元，公告费
650 元，均由被告陈曙
新、郭伟明负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3民催7
号

申请人东阳市天都
建设有限公司因持有的
银行本票遗失，该汇票
出票日期2017年7月12
日 ， 票 据 号 码
1050337522731420，票
面金额人民币30000元
整，申请人东阳市天都
建设有限公司，出票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阳经济开发区支
行，收款人嘉兴诚欣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现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
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953号

吴丽嫦：本院受理
的原告何康有诉你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95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615号

季雪芳：本院受理
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与被告季
雪芳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张东
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
员沈敏、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1月21日下午
16时10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634号

吴明值、金晚青：本
院受理原告朱希宣与被
告吴明值、金晚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张东明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沈敏、
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7年11
月21日下午14时5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472号

程建军：本院受理
原告周葵隆与被告程建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张东
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
员沈敏、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1月21日下午
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517号

朱建兴：本院受理原
告陈明惠与被告朱建兴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民初5517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曹德
强、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
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11月7日上午8：50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353号

王金祥、林艳：本院
受理原告任伟卿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
15日内。定于2017年11
月16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146号

郑晓明：本院受理的
原告傅春芳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 3146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郑晓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 原 告 傅 春 芳 借 款
76000元及利息（自2014
年12月31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不
超过年利率24%为限）计
算至款项实际归还之日
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001号

濮松良：本院受理的
原告周全胜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 3001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濮松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 原 告 周 全 胜 借 款
3500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002号

郑晓明、吴柏水：本
院受理的原告吴焱胜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802民初3002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

一、被告郑晓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归还原告吴焱胜借款
20000元及利息（自2016
年3月15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不
超过年利率24%为限）计
算至款项实际归还之日
止）。

二、被告吴柏水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吴柏水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晓
明追偿。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998号

濮松良：本院受理的
原告徐卸塘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
初 2998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濮松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徐卸塘借款40000
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
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
计算至款项实际归还之
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1102号

朱蒲东、吴云丰：本院
受理原告张普成与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802 民初
110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405号

叶宇翔、杨阳：本院受
理原告余伟强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802民初240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651号

郑伟革：本院受理原
告钱仕飞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十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993号

甘国琪、刘夏云：本院
受理原告华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十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407号

郑宁：本院受理原告
江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802 民初 24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4
月28日第10版法院公告
栏中，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2016）浙 0108 民初
5116号，黑体字部分被告

“苏州龙跃鲤动车辆有限
公司”应为“苏州龙跃锂动
车辆有限公司”，特此更
正。


